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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0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未及时清偿银行

款项，截至 2023 年 5 月 11 日，已逾期人民币 74,550 万元，导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

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以存单质押形式提供给宋都

控股的银行借款担保中，被划扣存单涉及人民币 7.50 亿元。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已

经构成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根据控股股东宋都控股、实控人俞建午

先生前期承诺事项，上述事项亦已构成其未按承诺履行的情形。 

截至目前，宋都控股尚有人民币 141,885 万元的银行借款尚未到期，结合宋

都控股的目前资信情况，可能存在后续其他银行借款到期不能偿还而导致公司资

金被进一步占用的风险。 

为依法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3 年 5 月 11 日宋都集团向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新增提交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向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

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材料已被上述法院收进，法院正在审查立案过程中。

后续，根据公司担保损失的金额，宋都集团会陆续就担保损失的资金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新增提起诉讼金额暂合计为 0.62 亿元。 

 

一、诉讼背景及相关事项概述 

（一）控股股东、实控人承诺事项的进展暨公司资金被占用的概况 

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曾于 2021 年 5 月承诺，最晚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有序

安排资产变现、及时清偿银行款项，最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彻底消除与公

司之间以存单形式的互保情形（详见临 2021-062 号公告）。此前，公司多次催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要求其务必积极筹措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避免出现到期

无法偿债，可能导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质押在银行的大额存单被银行以行使质权为

由进行划扣的情况。截至目前，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存单质押担保

余额尚有人民币 216,435 万元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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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宋都集团以存单质押形式提供给宋都控股的借款担保中，宋都控股

已借款逾期人民币 74,550 万元（分别对应宋都控股于 2023 年 5 月 6 日、7 日、8 日、

9 日、11 日到期的借款本金合计），宋都集团存单被划扣人民币 7.50 亿元（分别对

应宋都控股于 2023 年 5 月 6 日、7 日、8 日、9 日、11 日到期借款对应的存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6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已经造成

公司担保损失的情形。根据控股股东宋都控股、实控人俞建午先生前期承诺事项，

上述事项亦已构成其未按承诺履行的情形（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3-035 号、临 2023-

037 号公告）。 

（二）本次提起诉讼情况 

一方面，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经占用公司资金人民币 7.50 亿元，宋都控股

尚有人民币 141,885 万元借款未到期，结合宋都控股的目前资信情况，公司认为，

其可能存在后续其他银行借款到期未能偿还而导致公司资金被进一步占用的风

险。另一方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多次沟通与催告后仍未依约履行偿还

义务或提供可行的后续计划。  

鉴于上述情况，为依法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3 年 5 月 11

日宋都集团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新增提交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新增诉讼金

额约 0.62 亿元），向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材料已被

上述法院收进，法院正在审查立案过程中。后续，根据公司担保损失的金额，宋都

集团会陆续就担保损失的资金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一）本次起诉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案由概述 

案件五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俞建午先生 

暂合计0.62

亿元 

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致使原告被银行划扣，被告应归还

代偿款及利息损失。 

1、起诉案件材料、诉讼财产保全的相关材料已被上述法院收进，法院正在审查

立案过程中。 

2、上述公司提起的诉讼金额是暂时合计金额。具体案件标的，以案件立案后取

得的立案回执等材料为准。公司后续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案件

的进展。 

（二）历次起诉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案由概述 

案件一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俞建午先生 

暂合计1.76

亿元 

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致使原告被银行划扣，被告应归还

代偿款及利息损失。 

案件二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俞建午先生 

暂合计0.79

亿元 

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致使原告被银行划扣，被告应归还

代偿款及利息损失。 

案件三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暂合计2.20 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致使原告被银行划扣，被告应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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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午先生 亿元 代偿款及利息损失。 

案件四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俞建午先生 

暂合计0.71

亿元 

原告认为，因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致使原告被银行划扣，被告应归还

代偿款及利息损失。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本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存在小额诉讼事项，未达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诉讼事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暨风险提示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可能导致公司面临以下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特别关注： 

1、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短期内难以解决资金占用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之日，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因受股价波动等外部环境影响、资产

处置较慢，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公司虽已采取多项措施要求宋

都控股、俞建午先生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及公司担保损失资金，并进行起诉，结合判

决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续执行风险，上述资金收回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2、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存在被证券监管等部门采取法律措施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6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宋都控股不得与上市公

司发生资金占用。若上述资金占用款项短期内难以有效收回，则可能导致证券监管

等部门采取法律措施的风险。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第一项，如控股股东未能在 1 个月内完成

清偿，公司股票将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